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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為配合教育部鼓勵私立大學校院募款政策積極進行勸募活動，依照本

校組織規程第十八條之規定，設置「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募款委員會」

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。 

第二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： 

一、募款計畫之擬訂。 

二、募款計畫之執行及檢討。 

三、募款用途之建議。 

四、其他。 

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、副校長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總務長、研發長、人事

室主任、會計主任、主任秘書、校友服務組組長等組成。主任委員由

校長擔任，副主任委員由副校長擔任，執行秘書由主任秘書擔任。 

第四條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，任期為一年，得連任之，因職務異動時，得自

動遞補。 

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，主席由

主任委員擔任，校長不克出席時，由副主任委員代為擔任；副校長亦

不克出席時，則由出席委員相互推舉代表擔任之。 

第六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，議決事項須半

數以上出席委員同意始得通過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
